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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云府行复〔2020〕15 号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桔坡村榃香地第一经济合

作社。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桔坡村榃香地第二经济合

作社。

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

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桔坡村榃香地第三经济合

作社。

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桔坡村榃香地第一、第二经

济合作社不服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5 日作出的《驳回申请决定书》（云安区府〔2020〕7 号），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5

日作出《驳回申请决定书》（云安区府〔2020〕7 号）。

申请人称：

1、被申请人应当受理申请人的调处申请，作出驳回决定

不当。申请人与第三人均是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林权纠纷的

主体不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

四条但书规定之列，依法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受理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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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本案纠纷因 1983 年颁发的云山证字第 01XXX1 号《云浮

县山林权证》四至不清引起，该山权证四至登记错误导致第

三人侵害申请人集体山林权益，因此本案林权争议也不属于

《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所规

定的不予受理情形之一，被申请人作出驳回决定于法无据。

2、申请人与第三人因都杨镇人民政府征地时，依据云山证

字第 01XXX1 号《云浮县山林权证》将石塘庙山全部征地款

划归第三人而起，被申请人依据云城区林证字(2006)第

44XXXXXX0 号《林权证》调处并作出驳回决定与事实不相符。

3、第三人依据云山证字第 01XXX1 号《云浮县山林权证》主

张石塘庙山地征收，是骗取征地款的行为，侵害申请人在石

塘庙山的山林权益。4、都杨镇人民政府在林权争议解决前

将石塘庙征地款全部划给第三人处理不当，是违法的行政行

为。申请人认为，第三人无视历史事实利用错误登记的《云

浮县山林权证》侵吞本来属于申请人集体所有的山林权益，

是林权争议发生的根源；都杨镇人民政府没有依法及时处理

争议纠纷，反而违法支付征地补偿款，是政府行为违法性根

本；被申请人未查明本案林权争议是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争

议事实，作出驳回申请决定，是不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 1，《云浮县山林权证》。证明：编号为云山证字

第 01XXX1《云浮县山林权证》，持证单位为都骑公社桔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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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榃香地三队，地名为“古冲岭头”的四至范围中“左至石

塘庙为界”登记错误，该登记范围均为右边。对于四至不清

的争议，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受理。

证据 2，《关于覃亚毛等公民信访事项的受理告知书》

（〔2020〕都杨镇受字 014 号）。证明：申请人因第三人侵

权行为向被申请人信访反映，请求纠正错误，但都杨镇政府

没有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证据 3、4，《关于对“古冲岭头”现场踏界情况》《驳

回申请决定书》。证明：被申请人没有依法处理的事实。

证据 5，证人证言。证明：争议山地的情况。

证据 6，《关于石塘庙山地管理的情况说明》。证明：

石塘庙山地有申请人的村民种植松杉，根据农村土地管理习

惯，只有属于自己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村才能种植管理。由

此可知，申请人对争议山地是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

被申请人答复称：

1、被申请人作出《驳回申请决定书》是查明事实依法作

出的。申请人与第三人均属于都杨镇桔坡村委榃香地村民小

组不同的经济集体组织，符合林权争议的主体要求。2019 年

12 月 10 日，申请人到访区调处办反映第三人持《云浮县山

林权证》云山证字第 01XXX1 地名：“古冲岭头”非法领取

征地款。已告知申请人属于其村内的民事纠纷，不属于林地

权属争议，并建议申请人到当地镇人民政府调解或寻求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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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解决。申请人在 2020 年 7 月 13 日《广东省林权争议调

解处理申请书》中请求撤销并纠正云山证字第 01XXX1 号《云

浮县山权林权证》地名“古冲岭头”四至范围的问题，以及

责令第三人归还“石塘庙”征收款给申请人，均不属于作出

《驳回申请决定书》依据。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

料进行了认真审查，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经营事实不

足以支持其主张。2、被申请人作出《驳回申请决定书》适

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

二条第一款规定，被申请人作出《驳回申请决定书》是依职

权作出。由于申请人出具属于第三人的云山证字第 01XXX1

号《云浮县山权林权证》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支持其在本案中

的权属主张，且申请人没有充分依据来主张权属。云城区林

证字（2006）第 44XXXXXX0 号《林权证》，其四至范围已经

包含该争议的征用的林地地块，该证林权所有权利人为都杨

镇桔坡村委榃香地村，权属清晰，无争议。《广东省林木林

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林权争议调

处申请受理后，经调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

其主张的，由调处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作出驳回其申请的决

定。申请人对驳回申请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被申请人适用上述规定是依法、依规、

准确合适的。对于在复议阶段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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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这些证据不是在被申请人作出《驳回申请决定

书》之前提交的，不能作为被申请人作出本案所涉及具体行

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3、被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没

有违反相关程序规定。申请人提出林权争议申请，被申请人

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查，依照《广东省林

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受理、调查、取

证、调解，作出《驳回申请决定书》的程序符合相关程序规

定。综上所述，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理据不充分，被申请

人作出的《驳回申请决定书》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

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请求上级人民政府依法

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

下证据：

证据 1，《广东省林权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书》。证明：

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被申请人调处其与第三人的山林

权属争议。

证据 2，《村民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身

份证复印件。证明：申请人提交证据用于证明本案争议的主

体合法性。

证据 3，《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目录清单》。证明：争

议林地属于共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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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4，《争议范围图》《林权证》[云城区林证字（2006）

第 44XXXXXX0 号]。证明：争议林地位于《林权证》[云城区

林证字（2006）第 44XXXXXX0 号]范围内，权属清楚。

证据 5，《关于对“古冲岭头”现场踏界情况》。证明：

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到争议林地现场踏界并确认争议林地情

况。

证据 6，《驳回申请决定书》（云安区府〔2020〕7 号）。

证明：被申请人依法作出的决定书。

第三人未提交书面答复和证据

本府查明：

申请人认为争议林地“石塘庙”属于申请人、第三人共

同共有，但第三人以地名为“古冲岭头”的山林权证骗取了

地名为“石塘庙”的全部征地款，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向被

申请人提出林权争议调解处理申请，主张“石塘庙”林地所

有权并请求更正云山证字第 01XXX1 号《云浮县山林权证》

记载的“古冲岭头”四至范围、责令第三人归还“石塘庙”

征地款给申请人。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经营事实不足

以支持其主张，而且主张的争议林地位于《林权证》[云城

区林证字（2006）第 44XXXXXX0 号]范围内，林地所有权权

利人为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桔坡村委榃香地村，权属清楚，

不符合《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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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该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被申请人决定予以驳回并于

2020 年 8 月 5 日作出《驳回申请决定书》（云安区府〔2020〕

7 号）。

另查明，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桔坡村委榃香地村由申请

人、第三人等五个村民小组组成。

本府认为：

申请人主张“石塘庙”属于申请人和第三人等共同共有，

但第三人以地名为“古冲岭头”的山林权证骗取了地名为“石

塘庙”的全部征地款，因此申请林权争议调处，主张“石塘

庙”林地所有权并请求更正云山证字第 01XXX1 号《云浮县

山林权证》记载的“古冲岭头”四至范围、责令第三人归还

“石塘庙”征地款给申请人。由此可见，争议林地所有权人

是包括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榃香地村农民集体，权属清楚且申

请人对此没有争议，本案是因土地被征收的征地款分配发生

争议，不属于林地权属争议。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

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当事人申请

林权争议调处，有下列情形之的，不予受理：（一）权属清

楚无争议，因林木林地承包、转包、租赁、转让、互换、抵

押、合作等流转行为发生争议，属于民事侵权行为或者合同

纠纷的”和《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

十九条第二款 “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由人民政府下达《林

木林地权属争议不予受理决定书》，加盖印章，书面告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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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的规定，申请人申请林权争议调处，

被申请人应当不予受理、下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不予受理

决定书》，加盖印章，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受理后，经调查，认为申请

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的，由调处机构报本级人民

政府作出驳回其申请的决定。申请人对驳回申请决定不服

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在案证

据，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并未经过受理、

调查的程序，却依据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作出驳回申请决定，

属于适用依据错误。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8 月 5 日作出的《驳回

申请决定书》（云安区府〔2020〕7 号），适用依据错误，

应当予以撤销。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三）项之规定，撤销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5 日作出的《驳回申请决定书》（云安区府〔2020〕

7 号），责令被申请人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政府对申请人提交

的林权争议调处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行

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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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云浮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11 月 16 日


